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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 

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加拿大人口与发展行动

组织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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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加拿大人口与发展行动组织赞赏委员会在其即将举行的届会上重点讨论消

除和预防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由于委员会上届会议的结果令人深感失

望，未通过任何商定结论，所以我们呼吁委员会重新承诺和声援遭遇永久不平等、

压迫和暴力制度的妇女。我们请妇女地位委员会成员在其第五十七届会议上要求

各国加速努力，彻底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基于性别的不平等，以便

在对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和千年发展目标进行20年审查后建立2015年后发展议

程的基础。 

 根据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优先主题“消除和预防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孩行为”，我们敦促委员会认识到，剥夺青年妇女和少女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

是一种歧视她们和暴力侵害她们的行为。因此，我们敦促委员会在世界各地优先

处理妨碍充分实现妇女——特别是青年妇女和少女——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的

紧迫和新兴问题，它们在国际社会中濒于受到压迫。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获得人工

流产服务的权利。 

  限制妇女获得各种性权利和生殖权利是暴力侵害妇女的一种形式 
 

 我们吁请委员会认识到，限制妇女获得各种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的权利，

包括其享受安全堕胎的权利，是暴力侵害妇女的一种形式。根据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 1999 年的报告(E/CN.4/1999/68/Add.4，第 45 段)：

“国家政策助长了暴力侵害妇女问题，这表现在……不安全的人工流产。所有这

些做法都可能——如果不是实际上——导致受害者死亡，因此侵犯了妇女的生命

权。”  

 由于制造和维护这些限制并将妇女置于不得不采用不安全堕胎服务的境地，

各国政府要对随之而来的侵犯妇女权利行为负责。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2008

年的报告称，不安全的手术会导致严重的健康并发症、损伤和每年 4.7 万妇女的

死亡。各国政府必须对未能保护妇女免受一切形式暴力负责。如果妇女能进行合

法堕胎且阻碍妇女堕胎的限制条件解除，则妇女便得到了对其健康和幸福做出自

由和知情决定的权利，因此，在行使其获得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权利时，不太

可能遭受各种形式的精神和身体暴力。 

  人权法认识到妇女获得堕胎服务的权利 
 

 为获得堕胎服务的妇女设置法律限制并歧视她们的做法往往深深植根于占

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动机中，这些群体主张胎儿的权利，反对

妇女和少女获得堕胎服务的权利。这是企图蓄意剥夺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和少

女的生命、健康、尊严、平等和自主等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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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禁止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内的人权文书明确规

定，有必要特别保护和促进妇女的健康权、生命权、在生活中不受暴力和歧视的

权利以及获得生殖保健的权利，以便保护和促进妇女获得堕胎的权利。这些人权

文书提供了明确的国际商定论据来支持妇女的生殖选择。因此，限制妇女获得堕

胎的权利有悖国际人权法，往往源于阻碍妇女享受优质、平等和自由生活的法律

和社会标准制定者的叵测动机。 

  确保获得安全堕胎服务的权利是一套综合全面的健康服务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等其他组织协

助下，世卫组织编制的题为“计划生育、安全堕胎护理、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

保健的一整套干预措施”的 2010 年出版物确认了安全堕胎的作用，将其视为持

续护理过程中关键有效的干预措施，而且在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

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2011 年提交给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的报告中也确认了这

一点。该报告要求撤销限制妇女安全堕胎权利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是 “实现

妇女健康权的禁用障碍的典型例子”(A/66/254，第 21 段)。  

 世卫组织关于不安全堕胎的最新报告显示，对堕胎施加法律限制并未减少堕

胎次数，反而因不熟练的从业人员在秘密和不卫生的环境中实施不安全的堕胎手

术，产妇死亡和发病风险增加。对于少女和年轻妇女来说，如果法律、社会和文

化障碍以及堕胎带来的相关耻辱限制其获得优质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此类

堕胎的后果往往更可怕。世卫组织 2011 年关于少女怀孕的报告称，每年有约 250

万少女进行不安全堕胎，导致的并发症往往比年纪较大妇女的并发症严重。每年，

在所有产妇死亡中，约有 13%是由不安全堕胎导致的。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全部

不安全堕胎中有 14%发生在 15 至 19 岁的少女中。由于很多国家对堕胎实施了法

律限制且堕胎关系到耻辱，所以很多此类个案没有记录，妇女承受着终生的风险

和并发症。但是，正如世卫组织 2012 年出版物《安全堕胎：保健系统技术和政

策指南》所指出的，一旦年轻妇女和少女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包括获得各种

现代避孕药具的权利得到落实，堕胎率就会降低。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保护妇女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具体方

法是将安全堕胎作为必要的干预措施，以落实妇女的健康权、生命权以及在生活

中免受暴力和歧视权利。这些权利是实现《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

京行动纲要》和《千年发展目标》所示目标以及促进少女和年轻妇女获得更显著

的健康成果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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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堕胎相关耻辱对妇女的身心健康及权利影响重大 
 

 做过人工流产的妇女往往要遭受不同层面的耻辱和歧视。这些经历往往使妇

女无法行使身体自主权和选择自由。库马拉、海西尼和米切尔在其刊登在 2009

年《文化、健康与性》的文章“堕胎耻辱概念化”中主张，一些妇女遭受的耻辱

不一定是终止妊娠这种行为本身所固有的，而是无法平等获得权力和资源的制

度、狭隘和僵化的性别角色以及控制女性性行为的系统化企图所导致的。  

 堕胎相关耻辱助长了对堕胎率的低报和误报，低估了堕胎的流行程度及其对

妇女生活的影响。由于人们对该问题习惯于保持沉默，所以虚构之事普遍，而事

实却不为人知；因此，不提供安全堕胎护理服务导致全球数百万妇女死伤。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敦促委员会成员应对这些令人忧虑的事实，具体方法是除其

他障碍外，尊重、保护和落实年轻妇女和少女获得安全堕胎服务的权利，使其免

受耻辱、歧视和暴力。我们敦促委员会成员在讨论和谈判时深刻反思这些问题，

以取得切合实际、可交付的有效成果，保障妇女拥有所有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包

括堕胎权利。  

  为商定结论提出的主要建议 
 

• 尊重、保护和落实妇女，包括年轻妇女和少女的生殖权利，包括在获得

堕胎服务时免受暴力、歧视和耻辱的权利 

• 优先考虑年轻妇女和少女的身体自主权，使其获得平等并以其最充分的

认识获得选择的自由，将此作为预防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要素 

• 消除阻碍妇女充分享有人权的法律和政策障碍，特别是其获得健康和平

等的权利，因为这些障碍是暴力侵害妇女的一种形式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耻辱和歧视，包括堕胎相关耻辱  

• 必须按照最高标准提供安全堕胎服务，具体办法是确保培训保健提供

者，使其以基于权利、非评判和对青年有利的方式提供服务和信息 

• 确保年轻妇女和少女获得堕胎服务，将此作为在提供服务时整合的全套

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信息和教育的一部分。 

 


